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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申請 

各教學單位 

經費申請 

各教學單位 

經費核銷及結案 

各教學單位 

註：校外參訪內容必須與專業課程有關，同一課程

每學期至多以辦理一次為原則。 

 

必會單位：實輔組、綜合業務組 

選會單位：生輔組、會計室、事務

健行科技大學學生校外參訪作業流程 

開始 

1.參訪日前一週，以電子簽呈提出校外活動申請，核可後

始得進行活動。 

2.如需租車，簽呈應再檢附：10 年內之行車執照及強制

險保單影本、乘客責任險證、大客車駕駛人駕照影本。 

3.可支用費用：以「交通費」為原則，如有其他衍生之相

關費用應於申請時一併提出。 

核准 

申請單位至 AIP 預算支用系統，選擇「學生實習

單」→「填新學生實習單」→「學生實習費校外

參訪費用」。 

完成租車事宜 

廠商原則上於活動出發前三日，填妥

車輛安全檢核項目表並簽章後提供

予學校。 

進行校外參訪 

結案 

1. 須於參訪結束後二週內，核銷 AIP 上之「學生實習單」，檢附以下資料辦理經費
核銷及結案手續。 

(1)印出憑證黏貼單，將發票(收據)黏貼其上。 

(計畫案 1 式 2 份，校內經費 1式 1份。) 

(2)雙方簽核完成之車輛安全檢核項目表(正本)(如有租車)。 

(3)雙方簽核完成之租車合約(正本)(如有租車)。 

(4)核准之電子簽呈及附件。 

(5)上傳成果報告及問卷統計表(excel)電子檔至學生實習單。 

(6)學生滿意度問卷(正本)，由申請單位留存。 

 

2.由其他政府補助計畫或無經費支出亦須結案，請將成果報告及問卷統計表電子

檔，傳至 pjt@gapps.uch.edu.tw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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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-(4)
項 皆 為
紙 本 核
銷資料，
須 送 會
計 室 作
帳。 


